泉教合作〔2019〕3号附件2：
泉州市中小学接待国外及港澳台教育交流来访团或
夏（冬）令营等活动备案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学校名称
	 

	备

案

内

容
	1.来访交流活动或夏（冬）令营备案报告

2.来访团组成员名单

3.接待来访或夏（冬）令营文件、信函及

翻译件

4.接待方案

5. 安全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6.校际交流合作协议

7.活动经费开支预算

	属地教育主管部门意见
	　 　
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学校、县(市、区)教育局、泉州市教育局各一份。

